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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事业单位的企业所得税

基础管理



基础管理——纳税人（征税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一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
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二条　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本法所称居民企业，是指依
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
国境内的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三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所称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包括依
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
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因此，事业单位属于税法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负有法定纳税义务。



基础管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十五条 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和
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以下统称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三十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第二十五条 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
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三十二条　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纳税
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因此，事业单位应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并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02 
事业单位类型和核算



事业单位类型

指依据法律法规和中央有
关政策规定，按规定程序
批准设立，行使行政管理

职能的事业单位。

指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或
者为机关行使职能提供支
持保障的事业单位。公益
类事业单位又具体划分为
公益一类、公益二类、公

益三类。

指从事生产经营服务活动，
已经实现或经过调整后可
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事

业单位。

A B C

根据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将其划分为行政类、公益类和经营服务类三个类别。

行政类事业单位 公益类事业单位 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



    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管
理，经费由财政资金予
以保障。
    不得收取服务费用，
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行政类

1
公益类

2
参照企业性质管理，
完全市场化主体。

经营服务类

3
事业单位类型

一
类

二
类

三
类



公益类事业单位经费来源

所需经费由财政予以保证，严格执行国家确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
不开展经营活动，不收取服务费用；履行职责依法取得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或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入上缴国库或财政

专户，不能自主支配。

所需经费由财政给以不同程度投入；提供公益服务取得的服务性
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在确保实现公益目标的前提下
可依法开展相关的经营活动，依法取得的经营性收入，纳入单位

预算管理，主要用于公益事业发展，并依法纳税。

实行经费自理，自主开展公益服务和相关经营活动，依法取得的
经营收入可自主支配并依法纳税。

公益
一类

公益
二类

公益
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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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事业单位企业所得税

纳税申报表填写



年度纳税申报表《基础信息表》



年度纳税申报表《A103000 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支出明细表》

    本表适用于实行事业单位

会计准则的事业单位以及执行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社

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非

营利性组织等查账征收居民纳

税人填报。纳税人应根据事业

单位会计准则、民间非营利组

织会计制度的规定，填报“事

业单位收入”“民间非营利组

织收入”“事业单位支出”“

民间非营利组织支出”等。



年度纳税申报表《A103000 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支出明细表》

1.第1行“事业单位收入”：填报纳税人取得的所有收入的金额（包括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按照会计核算口径填报。

2.第2行“财政补助收入”：填报纳税人直接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包括基本支出补助和项目支出补助。

3.第3行“事业收入”：填报纳税人通过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4.第4行“上级补助收入”：填报纳税人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5.第5行“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填报纳税人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包括附属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6.第6行“经营收入”：填报纳税人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7.第7行“其他收入”：填报纳税人取得的除本表第2行至第6行项目以外的收入，包括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捐赠收入、现金盘盈收入、存货盘盈

收入、收回已核销应收及预付款项、无法偿付的应付及预收款项等。

8.第8行“其中：投资收益”：填报在“其他收入”科目中核算的各项短期投资、长期债券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9.第9行“其他”：填报在“其他收入”科目中核算的除投资收益以外的收入。



年度纳税申报表《A103000 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支出明细表》

18.第18行“事业单位支出”：填报纳税人发生的所有支出总额（含不征税收入形成的支出），按照会计核算口径填报。

19.第19行“事业支出”：填报纳税人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支出，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

助学金，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

20.第20行“上缴上级支出”：填报纳税人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21.第21行“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填报纳税人用财政补助收入之外的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22.第22行“经营支出”：填报纳税人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23.第23行“其他支出”：填报纳税人除本表第19行至第22行项目以外的支出，包括利息支出、捐赠支出、现金盘亏损失、资产处置损

失、接受捐赠（调入）非流动资产发生的税费支出等。



年度纳税申报表《A103000 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支出明细表》

事业单位填报要点

        一、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事业单位不编制利润表,而是编制《收入支出表》,本

表中的事业单位的收入支出项目参考自《收入支出表》项目。

        二、如果专项用途的财政性资金满足不征税收入的确认要求,纳税人可确认为不征税收入,并

适用不征税收入的税收处理规则,同时,对应的该费用与资产折旧还需要准确核算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

所形成的费用与资产,不得在税前扣除及摊销。

        三、表中的部分行次与主表的部分行次具有一些对应关系,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规定其他收入核

算“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经营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包括

投资收益、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从收入核算内容上看,类似于一般企业的营业外收入与投资收益

两个科目的总和,因此第8行“其中:投资收益”等于主表投资收益,9行“其他”等于主表营业外收入

。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规定其他支出核算“事业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上缴上级支出和经营支

出以外的各项支出,包括利息支出、捐赠支出等”,从支出核算内容上看,类似于一般企业的营业外支

出,因此第23行“其他支出”等于主表的营业外支出。



年度纳税申报表《A103000 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支出明细表》



04 
事业单位企业所得税

常见政策误区



误区一：误用“非营利组织免税收入优惠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五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所称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

动取得的收入，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

 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一）国债利息收入；

 （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

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四）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号）

非营利组织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一）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

（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的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

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

（三）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

（四）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注意：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范围仅包括上述五类，纳税人的应纳税收入

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应分别核算。

误区一：误用“非营利组织免税收入优惠政策”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

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号

）规定，各类非营利组织要享受免税优惠，需要先经

认定机构认定，并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然后才

能享受优惠政策。因此，进行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

定，是各类非营利组织享受税收优惠的前提。

误区一：误用“非营利组织免税收入优惠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　

收入总额中的下列收入为不征税收入：

（一）财政拨款；

（二）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误区二：误用“不征税收入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第（一）项所称财政拨款，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对纳入预算管理的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拨付的财政资金，但国务院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

规定的除外。

        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第（二）项所称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依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

定，按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实施社会公共管理，以及在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提供特定公共服务过程中，向特定对象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费用。

           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第（二）项所称政府性基金，是指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等有关规定，代政府收取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第（三）项所称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是指企业取

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

误区二：误用“不征税收入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性资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

通知》（财税〔2008〕151号）

         一、财政性资金

　　（一）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除属于国家投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的以外，均应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

　　（二）对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三）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按照核定的预算和经费报领关系收到的由财政部门或上级单位拨入的财政补助收入，准

予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但国务院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条所称财政性资金，是指企业取得的来源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财政补助、补贴、贷款贴息，以及其他各类财政专项资金，包括直接减

免的增值税和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的各种税收，但不包括企业按规定取得的出口退税款；所称国家投资，是指国家以投资者身份投

入企业、并按有关规定相应增加企业实收资本（股本）的直接投资。

误区二：误用“不征税收入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性资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

通知》（财税〔2008〕151号）

          二、关于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

　　（一）企业按照规定缴纳的、由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政府性基金以及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

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缴纳的不符合上述审批管理权限设立的基金、收费，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二）企业收取的各种基金、收费，应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

　　（三）对企业依照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有关规定收取并上缴财政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于上缴财政的当

年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未上缴财政的部分，不得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三、企业的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的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

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误区二：误用“不征税收入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

70号）

        一、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一）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二）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三）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二、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

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三、企业将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

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

误区二：误用“不征税收入政策”



THANKS

END


